附件2
《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2025年春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湘30”烟花作出重要批示，今年以来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也多次就烟花爆竹有关事故、线上销售和线下寄递等违法违规问题作出专门批示，强调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应急管理部高度重视，王祥喜部长立即部署落实，要求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各环节安全监管，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安全监管执法，有力稳控安全形势。我们会同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等有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狠抓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6方面20项措施落实，针对进一步完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制度规定（20项措施中的第18项），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一）行业基本情况

烟花爆竹作为我国传统特色产业，历史传承悠久，产业规模居全球首位，与社会需求、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烟花爆竹是高危行业，从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到废弃销毁，全生命周期都具有易燃易爆高危属性。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从烟火药配制到制成产品，全过程很多工序直接接触易燃易爆物质，任何一个环节安全风险漏管失控和疏忽大意，都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是恶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重大安全风险的防范重点。

烟花爆竹安全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近年来，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3号）以来，应急管理部及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拳治乱、建章立制、标本兼治，推动烟花爆竹安全齐抓共管格局日益健全、全链条安全管理措施不断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持续治理、本质安全水平有效提升、支撑保障体系更加完善，生产经营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从2010年的93起、死亡212人，下降到2024年的15起、死亡23人，分别下降84%、89%，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尽管近年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必须正视当前仍存在很多突出问题，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差、基础设施不达标等源头性缺陷依然存在，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低，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不足，“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线上销售物流寄递等违法违规行为和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屡禁不止，行业“散、小、乱”的格局没有根本性改变，安全生产基础不牢、意识不强、监管不严，同时随着社会和行业的发展，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原有政策法规要求难以有效规范部分违法违规行为，出现监管措施和责任主体空白，需要进一步创新手段、健全措施、填补漏洞、持续发力。在此背景下，围绕解决上述突出问题，结合新形势、新要求，出台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管理的措施，直面突出问题、直击主要矛盾、补足政策短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领导批示要求

2025年2月，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要求，应急管理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在专题会商、深入调研基础上，呈报了有关核查处置工作情况的报告。2025年3月，根据张国清副总理的有关批示要求，应急管理部立即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讨，对有关问题线索逐一深挖彻查、追踪溯源，并举一反三，对每类问题研究采取针对性措施，系统全面地提出了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6方面20项具体工作措施（其中第18项措施为“在国办发〔2010〕53号文基础上，针对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补充完善，拟以国办名义或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重点对互联网销售、超标违禁产品、违规寄递运输等突出问题，明确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有关规定要求”），在书面征求各部门意见后以烟花爆竹安全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名义印发。
二、政策内容

《通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聚焦破解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全链条、各环节突出问题，有针对性提出了一系列硬招实招。全文分为加强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各环节及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等6个部分，提出了19个方面措施要求，进一步明确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要求和责任单位。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加强生产环节的安全管理”。提出了严格生产准入许可、严格药物和半成品管控、严格生产安全风险管控、严格专业燃放产品管控等4个方面措施：要求严把安全生产许可关，推动烟花爆竹企业对标改造提升、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及时公布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和禁用药物目录；严格烟花爆竹生产用黑火药、引火线、退役发射药的生产、加工、销售、购买和运输安全管理，明确烟花爆竹生产禁用药物，严格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登记要求，严禁个人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充分应用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线上线下”融合监管，深化整治企业突出违法违规行为，严禁使用压缩气体直接吹扫清理药尘、委托加工或代加工产品；健全完善小礼花、礼花弹统一产品标识登记管理制度，严禁将专业燃放类产品标称为个人燃放类产品，严禁将专业燃放类产品销售给零售店（点）或个人。
第二部分“加强经营环节的安全管理”。提出了严格经营准入许可、加强流向信息化管理、加强互联网安全管理、加强出口安全管理等4个方面措施：要求科学制定并动态完善经营布点规划，合理控制批发企业和零售店（点）数量，严格把好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关，并在许可时明确批发企业的销售区域范围，严禁批发企业、零售店（点）在许可证载明的储存仓库或零售场所外储存；严格落实烟花爆竹流向信息化管理制度和买卖合同管理制度，严格落实批发企业向生产企业采购、零售店（点）向批发企业采购、个人向零售店（点）购买的规定，严禁生产企业直接向零售店（点）或个人销售烟花爆竹，严禁批发企业向其他批发企业或直接向个人销售烟花爆竹；加强烟花爆竹网售信息和涉烟花爆竹互联网信息内容监测，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烟花爆竹销售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发布违规烟花爆竹信息，进一步强化寄递渠道安全监管，建立落实重要问题线索移交协查机制；加强对出口运输口岸烟花爆竹装运、临时存放等环节的安全监管，严格船舶载运烟花爆竹进出港口审批管理和现场监督检查，加强出口烟花爆竹产品的质量安全检验、包装使用鉴定和风险监测评估，加强对口岸查发伪报瞒报烟花爆竹处置工作。
第三部分“加强运输环节的安全管理”。提出了加强运输车辆和相关人员管理、严格道路运输许可审批管理、严格装卸及运输过程安全管理等3个方面措施：要求严格爆炸品道路运输企业、车辆及驾驶员、押运员资质（资格）审批，强化驾驶员、押运员安全教育培训，指导零担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对货物进行抽检抽查，严禁违规接收和运输烟花爆竹产品；严格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审批和核销；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对烟花爆竹运输车辆装卸货及行驶轨迹全过程安全监管，严格落实装货“五必查”要求，避免烟花爆竹运输车辆通过特大型公路桥梁或者特长公路隧道。

第四部分“加强燃放环节的安全管理”。提出了科学合理制定“禁限放”政策、加强焰火燃放活动的分级管理、加强群众燃放安全宣传和管理等3个方面措施：要求各地区科学制定烟花爆竹燃放政策，拟调整“禁限放”政策的地区，应至少在春节前3个月出台相关政策以及配套安全管控措施，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健全完善焰火燃放活动分级管理制度，严格审批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督促指导主办单位做好安全保卫和警戒工作，焰火燃放活动所需烟花爆竹的临时存放场所必须符合安全规定，并尽量缩短存放时间；广泛宣传有关烟花爆竹的法规标准、安全风险、燃放常识等，严禁个人购买储存燃放小礼花、礼花弹等专业燃放类产品，严查违法燃放行为。

第五部分“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出了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深化超标违禁产品整治等2个方面措施：要求加大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宣贯力度，依法开展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依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对抽检产品的结构规格、药量、包装标志等进行检验；严肃查处将礼花弹等专业燃放类产品销售给个人、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或“假大空”等不合格产品、将专业燃放类标称为个人燃放类产品、伪造厂名产地或冒用厂名厂址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追踪溯源，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第六部分“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提出了健全完善“打非”工作机制、依法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严肃查处烟花爆竹事故等3个方面措施：要求地方有关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落实部门执法联动机制和“网格化”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密切协作配合，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员，统筹组织开展“打非”执法行动；对组织、参与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进出口烟花爆竹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法依规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查出的非法生产经营窝点，依法予以取缔，并深挖彻查、追踪溯源，彻底斩断非法生产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渠道；对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无法保证安全或者发生人员伤亡责任事故的烟花爆竹从业单位，依法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消除隐患，经当地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才能恢复生产经营；对发生死亡3人以上责任事故的烟花爆竹从业单位，依法停产停业整顿，重新审查其安全生产条件；对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照；对拒不执行停产停业整顿决定或者因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烟花爆竹从业单位，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照，其单位主要负责人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担任烟花爆竹从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同时，《通知》对各方面工作的部门责任分工进行了明确。

三、征求意见和采纳情况

2025年4月-6月，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基础上，应急管理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等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强化沟通对接、协作配合，并在业务层面征求了各部门意见并基本达成一致，形成了《通知》征求意见稿。

2025年7月，以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名义就《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了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意见反馈汇总后，应急管理部对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反馈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吸取采纳，与有关部门充分沟通达成一致，形成了《通知》再次征求意见稿。

2025年8月-9月，以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名义就《通知》再次征求意见稿征求了8个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并书面征求了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应急管理部6个部内司局的意见。意见反馈汇总后，对各单位反馈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吸取采纳，根据各单位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了《通知》评估稿。

2025年10月，按照出台政策文件有关管理要求，我们商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认为《通知》总体符合宏观政策取向。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经与各部门沟通研究，拟以应急管理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十部门联合印发，按照规范性文件印发有关规定，公开形式为主动公开。下一步，将按程序做好公开征求意见采纳修改等工作。

